
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濉溪县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濉溪县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1年 6月 7日

濉溪县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实施方案

为严格落实《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农业委员会关于印发

安徽省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财农〔2016〕

857号）、《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的补充通知》（皖财农〔2021〕421号）

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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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稳妥，全县推进。保持农业补贴政策的稳定

性和连续性，平稳有序推进改革，逐步完善细化改革方案。

（二）突出重点，务求实效。将农业补贴政策目标调整

为支持保护耕地地力，降低补贴实施成本，提高补贴资金发

放效能。

（三）严格监管，提高绩效。依法依规开展改革工作，

规范农业补贴政策实施，严格补贴资金监管，确保补贴工作

顺利推进。

（四）公开公正，阳光操作。严格规范发放程序，做到

公开公正，操作流程简约化、透明化。

二、实施内容

（一）补贴资金发放对象。用于耕地地力保护的农业支

持保护补贴资金，其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

地农民，财政供养人员不予补贴。对土地流转的农户视为有

偿代耕代种，予以补贴。鉴于省农垦集团所属的农场享受补

贴，我县境内的国有农场（含非县属）种地职工同样享受补

贴。

（二）补贴政策实施范围。补贴资金原则上与耕地面积

挂钩，耕地面积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到户面

积为基础；对暂未确权到户的耕地，以二轮承包面积为基础。

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

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

及长年抛荒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

件的耕地等，不予补贴。



（三）补贴资金发放标准。按照省财政下达的补贴资金

总量、上年度补贴结余资金和全县符合补贴条件的耕地面积

测算，确定亩均补贴标准，全县统一执行。

（四）补贴方式。涉及农户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通过“一

卡通”方式直接发放至农户手中。对于国有农场的农业支持保

护补贴直接拨付农场专户，由农场负责组织发放，补贴资金

必须用于耕地地力提升与保护。

三、实施步骤

（一）开展政策宣传。县农业农村、财政及镇（园区）、

行政村等单位要充分利用电视字幕、官方网站、手机短信、

标语条幅、农民培训等形式，广泛宣传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

策相关内容，做好释疑解惑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

（二）做好基础数据上报。各镇（园区）要加强领导，

严格把关，按照 2018 年度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到

户面积和未确权的二轮承包面积为基础，统计 2021 年度农

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的基础数据，经镇（园区）主要领导审

核后，于 6 月 15 日之前以镇政府（园区管委会）文件形式

上报县农业农村局（附各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到

户面积及未确权的二轮承包面积数据）。

（三）做好补贴清册审核登记。根据县农业农村局提供

的全县 2021 年度土地承包经营面积，县财政局会同县农业

农村局于 6月 20日前把每亩补贴标准下发到各镇（园区）。

各镇（园区）依据补贴标准和到户面积，认真做好到户补贴

清册登记、审核、公示工作，汇总后录入“一卡通”系统，同



时，到户补贴清册纸质版加盖镇政府（园区管委会）公章上

报县农业农村局。

具体流程：各行政村及村民组逐户调查统计，并编制到

户清册，在各自然村显眼处公示五天（留存公示图片），群

众无异议后，经村主任签字并加盖村委会印章后报送镇农业

综合服务站。各镇（园区）财政部门要安排专人配合镇农业

综合服务站做好“一卡通”系统比对、审核等工作。各镇汇总

清册需经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审核签章后，由镇农业综合服务

站于 6 月 25 日前，将审核后的统计汇总表及到户清册（电

子版及纸质）一次性上报县农业农村局。上报数据与 6月 15

日上报地亩数必须保持一致。县内各农场的补贴面积由所在

镇政府审核，并汇总到镇总表中，各农场要向县农业农村局

提供对公账户。

（四）做好数据上报汇总工作。县农业农村局要在 6月

27日之前对各镇（园区）上报的补贴清册汇总形成报告，报

送县财政局作为发放补贴的依据。

（五）兑付补贴资金。县财政局要在 6 月 30 号之前按

照县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补贴清册及申请报告将补贴资金通

过“一卡通”系统发放至农户手中。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工作由县级

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县政府将切实加强对“农业支持保护补

贴”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改革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

确保“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明确职责分工。县财政局负责做好补贴资金发放

和监管，落实相关工作经费；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汇总全县补

贴清册数据，向县财政局提供补贴面积基础数据和补贴发放

清册，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各镇（园区）、村对所报数

字的真实性、合规性、完整性各负其责。各镇政府（园区管

委会）负责补贴面积的统计和“一卡通”系统录入工作及政策

解释及信访维稳工作。

（三）做好政策宣传。县农业农村局、各镇（园区）要

充分利用对电视字幕、官方网站、手机短信、农业广播等形

式，广泛宣传农业补贴政策改革的相关内容，同时设立咨询

举报电话，接受农户和媒体咨询。

（四）强化监督检查。县农业农村局要会同有关单位，

组成检查组，不定期地对资金兑付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

检查资金兑付是否及时、补贴清册是否齐全、补贴面积认定

是否规范、政策宣传是否到位等。对在补贴资金实施过程中，

参与骗取补贴资金或不履行监管职责造成财政资金损失的

相关人员，按照《财政违法处罚条例》及相关规定进行问责

和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五）严格工作要求。补助户主如有去世，必须及时更

换保护补贴户主姓名。发放清册必须做到姓名、身份证、卡

号一致。各镇（园区）要认真负责，确保一次上报成功，一

次发放到位，不接受二次上报。因漏报、错报等导致的一切

后果由镇（园区）、村负责。单户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面积大

于 50 亩的，行政村要书面说明情况加盖镇政府（园区管委



会）公章上报县农业农村局。2020年漏发的农业支持保护补

贴 2021年不予补发。


